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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Lite 漫遊數據日費計劃 (「RoamLite」) 條款及細則 

 

以下之條款及細則為香港寬頻流動通訊服務登記表格及香港寬頻企業客戶流動通訊服務的特別

條款及細則之補充部份。 

 

1. RoamLite 日費將於每日首次使用 RoamLite 數據時收取。日費按日收取，不足一日亦以一

日收費，包括於同日內啟動及取消服務。無論客戶身處任何時區，均以香港時間 00:00 至 

23:59 為一日計算及每晚之截數時間為香港時間23:59。如使用漫遊數據至超出每日之截數

時間，另一日之日費將會被收取。 

 

2. 每日可享之 500MB 數據用量，將不論指定地區而按日計算。若客戶在同一日內於多過一個

指定地區使用 RoamLite，客戶須按地區數目繳付 RoamLite 日費，惟所有地區於同一日內

可享的總數據用量上限為  500MB，用量達到  500MB 後上網速度將被調整至不高於 

256kbps。 

 

3. RoamLite 生效時，漫遊話音及 IDD 服務將同時啟動，數據定網保護亦會自動啟動，當客

戶漫遊至 RoamLite 指定地區時，只可於 RoamLite 指定地區及網絡使用漫遊數據。其他

漫遊服務（包括話音通話、短訊和視像通話）仍可連接至所有適用之網絡使用，惟收費以標

準漫遊費用計算。客戶如不需使用數據，客戶可關掉手機之漫遊數據功能以免產生非必要之

漫遊數據用量費用。 

 

4. 當客戶於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指定的一個地區使用漫遊服務，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由於

地理位置接近，鄰近地區之網絡覆蓋或會超出其指定範圍)，客戶可能會登入另一個地區的

網絡(「第二個地區的網絡」)。如第二個地區的網絡是 RoamLite 包括之香港寬頻及/或集團

公司指定網絡，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會根據 RoamLite 日費同時收取第二個地區的漫遊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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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amLite 使用情況須視乎指定網絡商之網絡覆蓋、系統兼容性或其他有關網絡之因素，並

將不時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6. RoamLite 不適用於點對點程式。如客戶因使用點對點程式，包括(但不限於) BitTorrent, 

edonkey, flashget, foxy, ppstream, winmx 等而產生用量，或濫用或異常使用 RoamLite，

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將有權立即暫停/終止數據服務，而毋須作事先通知，及向客戶收取

數據服務費用，有關收費將按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的標準漫遊收費計算。客戶禁止使用 

RoamLite 進行商業或非法推廣活動。 

 

7. 網路共享之可用性視乎目的地網絡商設定，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對 RoamLite 之網路共

享不作限制。 

 

8. RoamLite 並不適用於海事漫遊/衛星漫遊。 

 

9. 使用 4G LTE 服務須配合(i)支援 4G 頻段制式之手機或儀器及(ii)於當地之 4G LTE 服務

架構已全面發展。 

 

10. 如客戶要求終止 RoamLite，則將無法使用漫遊話音、漫遊數據、IDD及國際飛線服務。 

 

11. 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保留隨時修改 RoamLite 之收費﹑服務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指

定地區及指定網絡及其覆蓋範圍)以及暫停或終止服務之任何部份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

何爭議，香港寬頻及/或集團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